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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 

就修訂《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所提出的決議案 

主席所作的裁決  

 

 

 1999 年 3 月 30 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

（第 120 章）第 2 條，訂立《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該令於

同日刊登憲報，並於 1999 年 3 月 31 日提交立法會省覽。該令附表內載有

一項修訂若干條例的條例草案，以實施 1999 至 2000 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

算案中的收入建議。該令於 1999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 

 

2. 《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第 2 條規定 ─ 

 

“如總督批准條例草案或決議提交立法會，而該條例草案或決議一

旦成為法律，會使 ─ 

 

(a) 任何稅項、費用、差餉或其他稅收項目得以徵收、撤銷或更改；

或 

(b) 任何稅項、費用、差餉或其他稅收項目的寬免得以批准、更改

或撤銷； 

(c) 與稅項、費用、差餉或其他稅收項目有關的行政或一般條文得

以制定、更改或撤銷， 

 

則總督可作出命令，使該條例草案或決議的所有條文在該命令有效

期內具有十足法律效力。”（“總督”一詞解釋為“行政長官”。） 

 

3. 該令為一項臨時措施。根據該條例第 5(2)條，該令在下列情況即告

有效期屆滿並停止生效 ─ 

 

(a) 該令是就某條例草案作出的，而憲報公布立法會已予否決該條

例草案； 

(b) 憲報公布該條例草案或命令已被撤回；或 

(c) 該條例草案按一般方式成為法律，不論有否修改；或 

(d) 自該命令生效日期計的 4 個月屆滿， 

 

以上各項以最早發生者為準。 

 

4. 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第 2 條訂立的命令屬於附屬法例，是受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所規限。 

 

5. 其後，政府於 1999 年 4 月 21 日，把在該令所列出的同一項條例草

案，即《1999 年收入條例草案》，原整地提交立法會。該條例草案現已由

本會的有關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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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提出的決議案 

 

6. 何俊仁議員已作出預告，準備動議 4 項決議案，藉廢除的形式，修

正該令附表所載的條例草案內的若干條文。 

 

7. 何俊仁議員所提出的第一項決議案擬廢除該令附表所載的條例草案

內與《博彩稅條例》有關的條款。這些條款旨在由 1999 年 9 月 1 日起，

增加特別賽馬投注的稅項。 

 

8. 第二項決議案擬廢除同一條例草案內與《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及《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有關的條款。這些條款旨在由

1999 年 8 月 1 日起，提高該等條例內所規定的定額罰款。 

 

9. 第三項決議案擬廢除同一條例草案內與海底隧道有關的條款。這些

條文旨在由 1999 年 9 月 1 日起，提高使用海底隧道的收費。 

 

10. 第四項決議案擬廢除同一條例草案內與《道路交通（泊車）規例》

有關的第 43 條。該條提高了停車收費錶的收費，由 1999 年 4 月 1 日起生

效。 

 

 

政府當局反對的理據 

 

11. 庫務局局長提出了 3 項反對理由：該等決議案是具有立法會《議事

規則》第 31 條所指，由公帑負擔的效力；本會現正審議《1999 年收入條

例草案》並會在稍後就這法案進行全面辯論，該等決議案會把該法案提前

處理；及立法會並無權力按何俊仁議員的決議案所擬採取的形式修訂該

令。 

 

12. 由於立法會是否有權力按何俊仁議員所提出的決議案的形式修訂該

令屬首要考慮，因此我專注研究這方面。我考慮了何俊仁議員對政府當局

的論點所作的回應，以及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立法機關法律顧問是

支持政府當局就有關立法會修訂該令的權力所提出的論據的。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 

 

13.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認為，根據第 1 章第 34(2)條，立法會可修訂一項

附屬法例（本裁決所指的收入令），“修訂方式不限，但須符合訂立該附

屬法例的權力”。在一般的情況下，如立法會擬根據第 1 章第 34(2)條修

訂一項附屬法例，只要所提出的修正案是符合《議事規則》的規定，立法

會便可藉廢除、增補或更改有關附屬法例的形式予以修訂。然而，由於條

例 第 1 章 第 34(2)條 規 定 立 法 會 只 能 在 符 合 訂 立 有 關 附 屬 法 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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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情況下才可修訂某項附屬法例，所以必須就《公共收入保障條例》

的情況研究立法會可有多大權力修訂該令。根據該條例第 2 條，如行政長

官批准把一項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而該條例草案會提供法律根據，以達

成該條例第 2(a)至 (c)條所規定的任何收入措施，則他便可酌情決定是否

作出命令，使“該條例草案的所有條文具有十足法律效力”。換言之，如

果行政長官決定作出命令，他便只能把條例草案內的所有條文包括在該命

令內而別無其他選擇。由於立法會修訂該令的權力必須符合行政長官作出

有關命令的權力，所以立法會的權力便限於通過或不通過該令的全部條

文。實際來說，立法會在根據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行使權力時，並無權

力修訂該令內的個別條文。 

 

 

何俊仁議員就政府當局的反對所作的回應 

 

14. 何俊仁議員認為應把《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第 2 條正確理解為行政

長官獲授予酌情權，把所有與收入有關的條文納入一項條例草案，使該

等條文具有法律效力；第 2 條並無規定必須使所有該等條文均予以實

施，只是把施行條例草案內所有與收入有關的條文的權力授予行政長

官。立法會有權修訂該令內的個別條文，而條例的第 6 條明確預期立法

會可推翻行政長官的命令。第 6 條規定“按根據本條例作出的命令繳付

的稅項、費用、差餉或其他稅收項目，如超過在緊接該命令有效期屆滿

後須繳付的稅項、費用、差餉或其他稅收項目的各自的款額，則多付的

款額須付還付款人。” 

 

 

討論  

 

15. 《公共收入保障條例》旨在保障政府收入，以免在本會考慮有關增

加稅項、費用、差餉及其他稅收項目的長期建議期間，政府收入有所損失。

明顯地，根據該條例所作的任何命令，其目的是作為一項臨時及暫短措施

（只可以為期最長 4 個月），以防止避稅的情況。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

例》所作的命令，應有別於提交本會考慮的擬提出長期收入建議的條例草

案及決議案。我知道政府當局及議員間曾討論過在當前的命令的附表內，

藉一項前所未有的綜合條例草案，把與稅務寬減、罰款及某些在該令屆滿

前不會生效的收入建議有關的條文納入該令內，是否可取。有些議員質疑

政府是否把《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用於保障政府收入的真正目的。我注意

到有報道指政府當局曾向研究該令的內務委員會屬下小組委員會承認第

2 條現時的字眼過於死板，欠缺靈活，而政府當局打算日後會修訂這項條

文，使有關命令無須包括收入條例草案內的所有條文。 

 

16. 不過，這些討論及發展並無減損該條例第 2 條的法律地位，即行政

長官獲授權作出命令，使他已批准提出的條例草案的所有條文具有十足法

律效力。有別於往年的做法，行政長官今次只批准提出載有收入建議的唯

一 一 條 綜 合 條 例 草 案 ， 所 以 根 據 第 2 條 ， 他 必 須 把 條 例 草 案 的 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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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包含在該令之內。為符合行政長官作出有關命令的權力，立法會根

據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修訂該令的權力，亦因此而只限於在其認為適當

時，把該令廢除。 

 

 

裁決  

 

17. 在考慮過庫務局局長及何俊仁議員的論據，以及立法機關法律顧問

的意見後，我裁定何俊仁議員不可動議有關的決議案，因為該等決議案超

越了立法會根據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可修訂該令的權力範圍。 

 

18. 由於我裁定本會無權力按何俊仁議員所建議的方式修訂該令，所以

我並不認為進一步考慮政府當局所提出的其他兩個反對理據對本裁決會

有任何作用。該等事宜應在有需要時予以考慮。 

 

 

 

 

 

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 

 

1999 年 5 月 3 日 

 
 


